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细则
	分值

	价格

	1
	价格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20

	技术

	2
	技术方案
	1、供应商所投产品及服务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采购需求中“系统技术参数”的得50分。
[bookmark: _GoBack]2、供应商所投产品及服务的技术参数与采购需求中“系统技术参数”参数要求相比较，其中标注“▲”每有一个负偏离扣5分；未标注“▲”每有一个负偏离扣1分。“▲”部分要求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必须提供软件功能的界面截图。
	50

	

	业绩

	4.1
	业绩
	供应商自2018年1月1日起，参与国家临床营养质控平台建设，得5分。参与省级临床营养质控平台建设得2分，其余不得分（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合同须能反映项目名称、主要标的物，签订时间和签章清晰可见）
	5

	4.2
	
	供应商自2018年1月1日起，具有同类项目建设经验的，每个得3分，最多得6分。（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合同须能反映项目名称、主要标的物，签订时间和签章清晰可见）
	6

	供应商履约能力

	5.1
	供应商技术能力
	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ISO9001质量管理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2分；
供应商提供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得2分； 
（需同时提供资质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网查询截图，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4

	5.2
	项目团队人员要求
	项目经理要求：供应商指派的项目经理具有本科或以上学位、具有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高级）证书，得5分。不提供则不得分。（需同时提供资质证书和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5

	5.3
	
	实施人员要求： 
项目组成员具有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计算机软件高级程序员证书得3分；
项目组成员具有四级及以上数据库工程师证书得3分；
（需同时提供资质证书和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6

	5.4
	
	供应商提供本公司参与系统设计的专业人员（项目经理除外）资质证明，具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卫生专业人员副高级或以上职业资质证书的得2分。
（需同时提供资质证书和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2

	5.5
	
	项目团队成员专业能力证明，在营养领域中获得科学技术奖，出具证书得2分；一人具有多个资质证书不重复计分。
（需同时提供资质证书和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2

	合计：
	100



